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××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××有限公司的委托，指派本律师就贵司拖欠货款事宜，郑重致函如下：
根据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及贵司此前确认，贵司于××年××月××日与委托人发生业务往来，至今仍拖欠货款共计人民币××××元。该款项已严重超出合同约定及贵司承诺的付款期限。贵司的长期拖欠行为，已对委托人的正常经营造成重大影响。
本律师敦促贵司，在收到本函之日起××日内，向委托人支付全部拖欠款项及相应的逾期利息。
若贵司逾期仍未履行上述付款义务，委托人将立即采取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法律措施，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：
就本案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，请求判令贵司支付全部货款、逾期利息及由此产生的其他损失；
同时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贵司名下财产采取保全措施；
由此增加的全部诉讼费用、律师费等均将由贵司承担。
特此函告，望贵司珍视自身商业信誉，避免因诉讼引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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